
黔江发改委函〔2025〕198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重庆正阳工业园区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重庆新禹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调整重庆正阳工业园区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新禹能源文〔2025〕19号）收悉。结合黔江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的评审意见，经研究，同意对《关于重庆正阳工业园区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黔江发改委函〔2023〕278号）进行调整，原批复文件作废，以此批复为准。现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调整如下：

一、项目业主：重庆新禹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二、代理业主：重庆市鸿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三、建设地点：正阳工业园区
四、项目代码：2211-500114-04-01-465665

五、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园区连接道工程、新改建道路及道路提升改造约24km,园区场平工程，综合管网工程新改建及整治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共约58km，厂房工程及建筑约100000平方米，智慧仓库等产业支撑设施工程约20000平方米。

六、建设工期：36个月。

七、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117226.17万元，其中：工程费用73674.9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7969.05万元，预备费5582.19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银行融资等。

八、招标核准：本项目的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的采购等。按照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九、有关事项：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及时将投资概算报送我委审批。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防止工程超概。

附件：重庆正阳工业园区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4月30日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附件

重庆正阳工业园区交通工具零部件、建筑工程轻量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表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73674.93 

	（一）
	基础设施建设
	27562.99

	1
	新建道路
	27562.99

	2
	产业园场平整治工程
	

	3
	道路提升改造
	

	4
	物流片区道路工程
	

	5
	新建和整治雨污管网
	

	6
	产业园原水供水管网工程
	

	7
	产业园生活供水管网工程
	

	8
	物流片区污水管网整治工程
	

	9
	蒸汽热能管道
	

	（二）
	产业支撑设施建设
	46111.94

	1
	厂房工程
	46111.94

	2
	新建智慧仓库
	

	3
	青杠伍家河坝河沟整治工程
	

	4
	沿溪河河道整治工程（青杠段）
	

	5
	新建智慧停车场
	

	6
	产业园交通信号灯设施工程
	

	7
	新建智慧路灯
	

	8
	产业园供电工程
	

	9
	充电桩工程
	

	10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7969.05

	（一）
	技术咨询费用
	3885.54

	1
	项目论证费
	72.70

	2
	工程勘察费
	692.59

	3
	设计费
	1385.18

	4
	施工图审查费
	138.52

	5
	环境影响评价费
	20.95

	6
	地质灾害评估费
	20.95

	7
	招标代理费
	52.48

	8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400.00

	9
	工程监理费
	1082.17

	1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0.00

	（二）
	工程建设管理费
	832.59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832.59

	（三）
	其他费用
	2250.92

	1
	工程保险费
	519.44

	2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865.74

	3
	安全生产保障费
	865.74

	（四）
	土地成本费
	31000.00 

	1
	土地报批及征地拆迁费
	29000.00

	2
	管线迁改费
	2000.00

	第一、二部分费用总和
	111643.98

	三
	预备费
	5582.19

	四
	估算总投资
	117226.17




